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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县纪委监委机关内设机构17个。其中正科级：办公室、组织部、党风政风监督室、审理室、信访室、案件监督管理室、第一至第三纪检监察室正职领导职数9名，副职职数9名；副科级：第四至第九纪检监察室、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正职领导职数7名，副科级，副职职数7名；正股级：宣传部正职领导职数1名。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5个，核定行政编制15名，核定组长职数5名（副科级），副组长5名（正股级）。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委巡察一组、县委巡察二组，巡察办信息中心，列入县委工作部门序列，设在县纪委，由县纪委管理。同时设有专项整治办等县委县政府常设机构。本委属全额拨款的共产党机关、政治机关，会计核算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独立核算机构数1个。
（二）人员编制情况
县编办核定本委编制106个（含派驻机构、巡察办组信息中心），其中行政编制92名，后勤编制2名，事业编制12名。2024年底本委（含派驻机构、巡察办组）共有在职人员98名（行政人员87名，事业编11名），年末比2023年增加4个行政人员。
（3） [bookmark: _GoBack]主要职能职责
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始终坚持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让群众感受到往年不一样。始终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切实深化标本兼治。始终坚持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切实纠“四风”树新风。始终坚持全力配合省委巡视、市委提级巡察和抓好常规巡察，切实抓好整改“后半篇”文章。始终坚持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改革，切实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996.64万元，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996.64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996.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486.67万元，项目支出509.97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
2024年收入实际完成2361.42万元，较预算增加364.78万元，总支出2361.4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103.02万元，占总支出的89.06％；项目支出258.4万元，占总支出的10.94％。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度结转收入增加286.44万元，退休人员绩效奖增加7.98万元，职业年金增加13.1万元，死亡抚恤增加17.47万元，中央转移支付增加15万元，培树点奖励金增加20万元，其他收入增加4.79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7.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4.5万元，公务接待费3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17.22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4.23万元，公务接待费2.99万元。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283.72万元，其中：货物172.83元，工程0万元，服务110.89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社会保险基金的资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2024年，本单位严格按照省、市县相关考核要求，如期按时按质量完成各项工作指标。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１、编制数106个，实际在职人数98个，控制率95.45%；
２、全年预算数2361.42万元，全年执行数2361.42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3、厉行节约保障措施为单位没有单独设食堂，降低外出出差住宿费标准、交通补助标准。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分为98分
预算成本控制情况扣2分，主要是公用经费预算314.69万元，决算执行为589.72万元，形成原因是调增了全年预算。
预决算、绩效评价信息公开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按时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及财务状况信息，按规定内容、时限公开预决算信息，达到公开透明。
（二）综合评价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2024年我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纪委全会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推进我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高质量发展。
2024年度整体支出2361.4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103.02万元（人员支出1513.3万元；公用经费支出589.72万元），项目支出258.4万元。
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 始终把集中整治作为纪检监察工作总抓手，向县委常委会专题汇报10次，县纪委常委会上专题传达学习上级有关精神和研究贯彻落实15次，县纪委书记每日跟进调度，班子成员全部下沉一线督导办案，推动职能部门开展自查发现问题255个,全部整改到位,整治办下发《工作提示》《交办函》49份，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20份，发出工作简报13期，超常规推进集中整治工作。
2. 坚持办案是最有力的监督，对集中整治问题线索快查快处，高效精准处置。共处置问题线索498件，其中4月1日以来新增问题线索445件。查办案件421件，办结410件，办结率97.4%，党纪政务处分410人，移送司法机关6人，追缴资金1632.86万元；其中，查处县管干部93人，留置7人。
3. 严格落实15件群众身边具体实事、县级2-3件重点民生实事和“一镇街一实事”，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11个，办成典型实事38件。如，县委、县政府以第三届邵阳旅发大会在城步举办为契机，全新打造巫江夜游、民族风情街、玉龙洞景区、南山小镇等重大文旅项目，新增民宿和酒店88家，新增工作岗位1500余个，在今年“十一”期间，吸引游客98.2万人次、增长52.1%，实现旅游综合收入9.6亿元、增长48%。推动县林业局购买第一期野生动物制害保险20万元，惠及农户6万余人。推动县商务局组织县内企业成功入选“东方甄选湖南专场直播”等，农产品通过电商直播销售额高达1.16亿元，惠及农户1.2万余人。
4. 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切实深化标本兼治。2024年立案497件，结案422件，处分396人，其中处分县管干部53人；以第一种形态处理213人，第二种形态365人，第三种形态17人，第四种形态17人，采取留置措施7人，移送司法6人。
5. 深化开展“带着板凳进村”和“惠民行动”治理活动，加大信访源头治理，让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截至12月26日，受理业务内信访举报81件，共办结75件，办结率为92%；其中越级访12件，同比去年减少8件。
6.全面开展党性教育。组织全县100余名“一把手”和家属开展“好家风·好传承”主题活动；全县5000余名党员干部及其家属观看清廉祁剧《清官李蛮牛》，“一把手”上廉政党课185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人上专题纪律教育课222次。
7.聚焦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市委“约法三章”等，深化开展交叉监督检查和重要节点专项监督检查20次，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开展酒后驾车、打牌赌博集中检查11次，开展县人大、政协“两会”、县纪委全会等重要会议的会风会纪督查19次，共发现问题99个，督促整改到位。
8、开展了第五轮暨政法领域专项巡察，发现相关党委（党组）存在问题39个，移交立行立改事项15个。开展了医疗卫生领域专项巡察，已于11月22日撤点。从严从实抓好巡视巡察发现的政府采购和招投标违纪违法等7个方面突出问题的提级整改工作。自查发现问题172个，均已整改到位，整改完成率100%，推动出台制度机制4项。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预算编制有待进一步加强，确保预算执行力度。预算编制与实际支出项目存在差异。二是部分业务工作实施进度较缓慢等原因，造成经费指标结转至下年支出。下年度本单位将努力改进相关工作，尽早安排资金支出的计划，推进各项工作实施进度，使用好有关经费。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细化预算编制，年初尽量将项目支出纳入财政预算，落实“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要求。
（二）严格财务审核，在预算金额内严格控制支出。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024年度固定资产年末为379.98万元，比年初336.07万元增加了43.91万元，主要原因是2024年新增了安可电脑、打印机、密码柜等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累计折旧204.08万元，固定资产净值年末为175.9万元。










